关于征集陆海文化产业园
宣传视频制作服务单位的公告
为精准传递陆海文化产业园“文化与出版服务集聚区”定位，助力招商签约转化，现公开征集宣传视频制作服务单位，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​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​
项目名称：陆海文化产业园宣传视频制作项目​
服务主体：重庆新华文化产业有限公司​
项目背景：配合园区招商节点计划，需制作差异化宣传视频，提升品牌影响力与招商吸引力
预算金额：20万元以内
陆海文化产业园宣传短片制作服务：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日历日内完成；并交甲方使用。
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​
本次计划制作两条核心宣传片，从不同维度展现园区价值：
视频一：基础信息篇
时长：90秒
风格定位：大气、专业、前瞻
核心内容：清晰阐述园区的战略定位、生态规划与发展目标。展现其作为集团战略引擎的产业聚集力与数字化引领作用，主要面向合作伙伴与行业客户。需包含建筑三维建模、园区整体规划动态演示、业态布局三维可视化等技术支持，真实还原建筑立面、景观系统及室内外空间关系，具备电影级渲染质感与动态动线演示能力。
视频二：创意篇
时长：90秒
风格定位：创意、年轻、活力、视觉冲击力强
核心内容：围绕产业园“产业办公、知识服务、商业消费、活动体验”四大产业空间，通过创新影像语言与节奏，展现园区为创意工作者、数字产业从业者及青年创业群体打造的融合生态、灵感氛围与成长场景，呈现一个多元碰撞、持续进化的创新能量场。
​
三、资格要求​
主体资质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营业执照（经营范围含影视制作、广告策划等相关内容）。​
从业经验：具备2年以上宣传视频制作经验，近3年完成至少2个文化类产业项目类宣传视频项目（需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佐证）。​
信誉状况：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约记录，未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。​
团队能力：拟派主创团队需具备3年以上文化类产业项目策划经验，熟悉文化产业宣传逻辑（需提供团队成员资质证明）。​​
四、响应文件要求​
资质证明：营业执照、信用状况截图、团队资质等；​
业绩材料：近3年同类项目合同关键页（含服务内容、周期、盖章页）；​
正式报价文件：固定总价报价（含明细，不得超过20万元预算上限）；
提交方式：纸质版一式三份密封封装，同步提交电子版（U盘存储），封装封面注明“陆海文化产业园宣传视频制作项目+公司名称+联系方式”。​
材料组成：需加盖公章，多页材料需盖骑缝章​
五、遴选流程及标准​
1、资格审核：评审小组对报名单位的响应文件进行审核，核查资质完整性、业绩真实性及合规性，确定符合资格要求的候选单位。
2、报价评审：
2.1候选单位报价需在预算上限内且明细完整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；
2.2禁止恶意竞标：报价低于合理成本价的，经评审小组核实后取消候选资格；
2.3优先确定报价最低的候选单位为中标单位；
2.4若出现报价相同情形，以候选单位近 3 年同类项目的 “单个最大业绩合同金额” 为判定依据，金额大者优先中标。
2.5结果通知：遴选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通知中标单位，未中标单位不再另行通知，提交材料不予退回。
七、征集时间
2025年12月25日至2025年12月29日
五、报名地点
重庆市南岸区重庆新华出版集团10楼1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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